	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協助失業家庭子女就學補助金申請表

	申請人
	
	性別
	(男 (女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　日

	□日間部□進專 

□進修部□進院
	科 系
	
	學號
	
	班 級
	

	連絡地址
	
	連絡電話
	

	家庭成員狀況：

	稱謂
	姓名
	存歿
	健康

狀況
	就業情形或

就讀學校
	稱謂
	姓名
	存歿
	建康

狀況
	就業情形或

就讀學校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請補助說明：【請說明父母及家中兄弟姐妹狀況、家庭收支情況、本人就學情形及其他特殊需要補助狀況，若欄位不敷書寫，則以附件方式說明】



	符合條件

【可複選】
	(（一）因事業單位關廠、遷廠、休業、解散或破產宣告而離職者。

(（二）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、第十三條但書、第十四條、第二十條規定情事之一而離職者。

(（三）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，逾一個月未能就業，且離職前一年內，契約期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者。

	證明文件
	(1、學生證影本(2、父母親或監護人未領取資遣費、退休金或領取不足額切結書一份 

(3、父母親或監護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（或全戶戶口名簿影本一份）
(4、家長失業證明文件(原任職事業單位開立之離職證明文件。事業單位如已關廠歇業，員工未能取得原任職單位開立之離職證明文件，則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派員實地訪視後發給證明。各地就業服務中心發給之失業認定證明文件亦可採認。)

	補助金額
	每人補助新台幣伍仟元整，以領取乙次為限。

	承辦人
	敬會單位
	生輔組長
	學務長
	會計主任
	主任秘書
	校長

	
	系教官
	導師
	系主任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蓋章）　　　　        　　填表日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